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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朱國斌  鄭煒

“法治灣區”是在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深度一體化與高質量發展的背

景下逐步提出的目標，旨在以法治為導向、橋樑和紐帶，回應“一國兩制”

框架下多法域（內地社會主義性質的大陸法、香港普通法、澳門大陸法）並

存所帶來的各種法律與管治挑戰。在大灣區建設進入縱深推進階段之際，如

何在多法域並存的制度條件下實現規則的協調與銜接，已不再只是一項抽象

的政策命題，而成為大灣區建設必須正面回應的現實課題。隨著大灣區合作

由藍圖規劃逐步走向制度建設實踐，相關討論的關注重心亦隨之發生轉變：

相較於單純檢視法律規範是否齊備，或具體合作項目的推進進度，或不同治

理文化下的政府間行政安排，愈來愈需要回到制度與規則本身，反思現行治

理機制能否在實際運行中經受檢驗，並具備持續運作與自我調整的能力和可

持續性。從這一意義上說，大灣區法治建設正經歷一個重要轉向：由側重制

度的表述與宣示，逐步轉向對制度運行狀態及相互調適的關注；由偏重形式

上的規則銜接與機制對接要求，進一步走向實質性的制度連結、法律協同，

並朝向可持續、可評估的新制度實踐邁進。

本書各章節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展開推演的。本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

分聚焦規則生成與銜接機制；第二部分檢視治理架構與運作流程；第三部分

以數據、標準與金融等領域作專題檢驗。全書緊扣粵港澳大灣區“一國兩制

三法域”並存的制度現實，嘗試從法治建設與區域治理的雙重視角，對主要

相關問題進行梳理與分析。在規則層面，本書並未停留於條文比較或制度的

靜態並置，而是著眼於規則在不同行為主體與治理流程中的實際運作狀態，

系統考察中央示範性立法、跨域協同立法與地方規範之間的結構性銜接，探

討如何將法域差異由制度障礙轉化為可對接、可轉換的制度接口；在治理層

面，本書反思“共建共享”等高度概括性表述在制度運行中的現實局限，轉

而從可實際運作的制度結構出發，分析區域協作中的決策安排、資訊與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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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化流通、反饋與調整機制，以及責任配置與問責路徑，強調治理過程

的完整性：決策有程序、協作有責任鏈、運行有數據與文獻記錄、成效有指

標與復盤；在應用層面，則聚焦數據跨境流動、標準互認、金融互聯等現實

需求尤為迫切的重點領域，從法治與制度設計的角度提煉可供參考的規則設

計、程序安排與風險控制思路，力求為粵港澳三地在保持制度特色的同時實

現協同發展，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方案。

從更宏觀的視角觀之，大灣區所面臨的結構性張力，本身並非可以通

過一次性制度設計與安排加以化解，而是一個依賴制度運行、不斷調整、修

正與完善的動態過程。正是在這一持續運行與反覆調適之中，法治不再僅僅

體現為規則設定的結果，而逐步成為支撐區域治理得以協同展開的基礎性結

構。在此意義上，“法治灣區”建設的成效，既取決於規則是否被確立與銜

接、機制是否能夠在位並對接，更有賴於不同制度能否在保持各自特性的同

時實現有效銜接與對接，並透過制度化運行，為治理實踐提供穩定預期與必

要的彈性調適空間。相應而言，大灣區治理能否實現長期穩定運行，其關鍵

亦不僅在於制度安排在形式與規範層面的完備性，而在於多法域條件下是否

能夠逐步形成一套以法治為基礎與支撐、具備穩定性與可預期性的協同運作

機制；而此種機制是否真正成立，最終仍取決於制度在具體治理過程中能否

提供清晰的行為指引與權責邊界，發掘合適的激勵和反饋機制，從而為跨法

域的區域治理奠定堅實基礎，提供可複用的創新模板。

因此，本書並非一部停留於“知其然”的描述性著作，而是一項力圖闡

明制度何以如此安排、如何在治理流程中運行，並討論其可擴展的路徑的研

究成果。相較於本系列前期著作較多著眼於大灣區法治建設的整體規劃與具

體銜接安排，本著作嘗試將分析視角進一步引向制度運行與區域治理實踐層

面。期望本書能夠成為研究者與實務工作者共享的制度思考基礎，為推動大

灣區法治建設由理念走向實效，提供一套具有延展性與可借鑒意義的分析框

架與經驗參照。因此，本書既面向研究者，也希望為政策制定、跨境合規與

公共治理實務提供可操作的制度分析工具。

本書的完成得益於多方的支持與協助。在研究與編纂過程中，粵港澳

三地多位學者、實務界人士及政策研究者通過學術討論、經驗分享與專業建

議，為本書提供了重要啟發，謹此一併致謝。本書的研究與出版，亦得到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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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和公共事務與法律研究中心的有力支持。同時，特別感

謝出版社編輯團隊在書稿策劃、結構調整與文字編校等方面所付出的專業努

力，以及參與資料整理、統稿與編輯工作的研究助理與同仁。書中若仍有疏

漏與不足之處，概由編者與作者自負，尚祈讀者不吝指正。

 二○二五年十二月

 於九龍塘獅子山下，香港城市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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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朱國斌  鄭煒  林詠茵

引言

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區域協同發展的重要戰略試驗田，更是中國經濟

發展的火車頭。作為國家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區域，大灣區承載著經濟增長和

科技創新的雙重使命，同時也在法律制度的融合與協調、區域治理模式的創

新與實踐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隨著《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2019）

的深入推進，三地在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和法治保障等領域已取得重要進

展。然而，面對“一國兩制三法域”的特殊結構和區域內多元需求的挑戰，

如何進一步提升法律協同效能、創新治理體系，仍是粵港澳三地需要持續探

索的核心議題。

本書圍繞大灣區建設的實際需求，從法治建設和區域治理兩個維度出

發，梳理了從政策設計到落地實施的全過程，並探討了法律協作、區域治理

和民生保障的具體實踐。書中全面呈現了粵港澳三地在推進區域協作中的探

索與實踐，總結了取得的成就與面臨的理論與實踐挑戰。同時，通過深入剖

析現有問題，探討下一步發展方向，為促進大灣區建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

啟發和參考，助力其成為全球區域合作與治理創新的典範。

一

本書第一部分探討了大灣區建設的戰略背景、意義與發展方向，強調區

域協同與高質量發展的核心理念，並與長三角發展模式進行了多維度比較。

文章內容涵蓋政策規劃、產業佈局、制度創新等多個維度，呈現了推動大灣

區建設的宏觀考量。

劉成昆教授的文章《大灣區戰略與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詳細分析了

大灣區作為中國區域化戰略核心樞紐的重要地位，並探討港澳在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中的角色。文章梳理了大灣區在科技創新、產業協同與對外開放等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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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發展現狀，並指出產業結構差異、要素流動壁壘及協同機制不完善等挑

戰。作者認為，通過深化制度創新、推動規則銜接和加強產業協同，大灣區

能進一步提升港澳的競爭力與影響力，並為中國探索區域協調發展新模式提

供寶貴經驗。

葉林教授與康浩洋合著的《大灣區的創新經濟與政策發展》則聚焦於

大灣區的創新經濟發展，系統分析了全球價值鏈重構與科技競爭背景下的發

展邏輯。文章通過比較三藩市灣區、東京灣區與紐約灣區的治理經驗，提

出了粵港澳大灣區在“一國兩制三法域”框架下構建創新生態系統的路徑選

擇。此外，文章揭示了制度摩擦、政策協同與空間治理對區域創新的影響，

並提出未來應更注重政策創新與產業聯動，以實現技術、產業與制度的深度

融合。

方舟總監的文章《從與長三角的比較看大灣區的制度創新探索》中對

大灣區與長三角在發展模式上的差異進行了深入的對比分析，指出長三角在

經濟輻射能力和多層次城市格局上的優勢，為大灣區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參

考。同時，文章詳細介紹了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建設方案，從稅收政策、

管理體制到產業佈局等方面闡述了其制度創新探索，展現了“一國兩制”框

架下兩地融合發展的新模式。文中還列舉了河套、沙頭角及前海等粵港合作

平台的現狀，並分析了當前面臨的挑戰與未來的發展空間。

二

第二部分“‘法治灣區’建設與合作路徑”圍繞粵港澳大灣區法治建設，

主要分析了法律體系、法律協同、立法創新、規則銜接和管轄權協調等重點

議題，以推動大灣區內法律制度與規則的對接以及法治環境的優化。

朱國斌教授與林詠茵博士的文章《“大灣區法”：構建粵港澳大灣區法

律體系》開宗明義，探討了粵港澳大灣區在“一國兩制”下推進區域一體化

所需的法律協同挑戰與解決方案。文章指出，打造一個能夠平衡法律衝突、

促進規則銜接並支持區域整體協作的法律體系（“大灣區法”）是構建法治

灣區的關鍵。通過梳理現有大灣區法律體系的特徵與不足，文章進一步探討

了多法域合作的挑戰及實踐路徑，並提出從中央授權與地方立法相結合的進

路，推進多層次法律協作與政策創新的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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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超教授在《粵港澳大灣區法律與監管協調研究》一文中，探討了粵港

澳三地法律與監管協調的現狀、挑戰與未來方向。文章指出，協調法律規則

和監管標準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市場一體化，並總結了包括政策層面

的設定與協調、地方層面的實踐探索，以及司法層面的規則制定與運用在內

的多層次措施。文章還強調，應通過實證研究進一步評估現有協調舉措的成

效，並結合比較法視角探索協調的最佳路徑。文章認為，法律與監管協調是

粵港澳大灣區實現深度融合與長遠發展的重要基礎，需在制度創新與實踐中

不斷完善。

葉海波教授和馬悅在《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的“基本權利對齊”原則》

一文中，從中國式現代化、憲制秩序以及灣區一體化實踐三個層面，分析了

“基本權利對齊”的政治、法治和現實基礎。他們通過對自由權與社會權的

審視，總結了大灣區在人員流動、生命健康、職業自由等領域的規則銜接成

果。同時，文章指出，政治參與和勞動權等領域的保障仍然存在不足。文章

進一步提出以憲法和基本法為統領，採取分類分層保障和灣區內地與港澳雙

向對開的路徑，通過推動灣區內地與港澳雙向對接的路徑，將規則銜接向深

層次的基本權利保障邁進。

江保國教授在《“後安排時期”內地與港澳民商事管轄權衝突的協調》

一文中，討論了內地與港澳地區在民商事管轄權衝突中的問題及解決路徑。

作者指出，現有司法協助安排對管轄權衝突的協調效果有限，容易引發平行

訴訟和訴訟競速，增加當事人的訴訟成本並損害其權益。他主張對積極衝突

採用改良的相對先受理法院原則，輔以專屬管轄與協議管轄；對消極衝突則

通過“必要管轄權”補充機制保障司法救濟。文章強調，區際管轄權協調需

平衡確定性與靈活性，並呼籲制訂直接管轄權分配規則以深化司法協作。

劉程研究員的文章《廣東地方立法探索及協同立法創新》總結了廣東省

在地方立法及區域協同立法中的創新實踐，特別是在科技創新、產業發展和

生態保護等領域的探索。文章介紹了廣東省“小切口”立法策略以及“1+N”

省市協同立法模式，並分析了前山河流域保護、潮劇文化傳承及廣佛軌道交

通等協同立法案例的成功經驗。文章建議，廣東應拓展新興領域立法空間，

完善協同立法機制，並加強法律實施與監督體系，為大灣區高質量發展提供

長遠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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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大灣區區域治理與合作區建設”圍繞粵港澳三地在區域協同

中的治理實踐，展現了大灣區在制度融合與協同治理中的進展和探索方向。

同時，本部分兩篇文章聚焦探索南沙和橫琴兩個合作區發展模式，展現了大

灣區在推進區域協同治理和提升法治保障過程中所面臨的現實挑戰與改革

方向。

楊可晗與鄭煒教授在《區域治理的差異：大灣區的上層設計及屬地實

施》中，通過分析 2018至 2023年間 679份政策文件並比較前海與橫琴的治

理模式，發現中央在政策制定中保持主導地位，地方政府則在執行中展現不

同程度的靈活性。文章指出，前海依託深圳的高度自治權推動制度創新，橫

琴的粵澳共治模式則受限於澳門行政能力。研究進一步強調，中央根據各地

經濟結構實施差異化治理，而廣東省在區域內兼具協調者與主導者角色，實

現了治理效率與區域融合的平衡。

王小虎教授、袁志航研究員、李勁微、徐菁媛和盧瑋合著的《爭議解決

與協作治理能力提升：大灣區治理模式的探索》一文以粵港澳大灣區協作治

理中的爭議為切入點，提出“爭議驅動型”協作框架，深入探討了外部環境

變化、制度差異與利益博弈如何影響協作爭議的產生與演變，以及中央政府

適時干預在化解爭議中的作用。文章進一步提出加強溝通、完善制度調整與

引入外部干預等針對性政策建議。

岳經綸教授在《建設“社會灣區”：粵港澳大灣區社會政策協同的目標

與路徑》中提出了“社會灣區”這一概念，旨在突破粵港澳三地社會政策的

地域限制，推動政策逐步協同與收斂，從而共同保障跨境流動居民的社會權

益。文章深入分析了三地社會政策體系的理念差異及其制度背景，梳理了當

前社會政策協同的進展與不足，並提出通過創新合作示範區、數字技術賦

能和多主體共治等方式，為推動大灣區經濟深度整合與社會融合提供有力

支撐。

楊愛平教授、趙庶文在《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的理論內涵與創新樣

態：基於廣東省推進規則銜接實踐的群案例分析》一文中，基於廣東省首

批 20個典型案例，總結了規則銜接在主體、領域和路徑上的創新樣態和演

變。他們發現，大灣區規則銜接正從政府單一主導轉向政府、市場、社會多

元共治；銜接範圍由經濟運行逐步拓展至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銜接方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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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內地單向對接港澳，發展為雙向互動與聯動創新。文章進一步明確了規則

銜接的內涵，提出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則相結合的框架，並強調規則銜接的

深化需要依託重大合作平台，推動粵港澳三地整體協作，探索更多非正式規

則的創新實踐。

王緝憲教授在《香港與深圳的競爭、互補及對大灣區發展的影響》一文

中，基於“比較環境”的分析框架，深入剖析了香港與深圳在制度設計、經

濟結構和社會互動方面的差異與互補。文章指出，深港兩地在人員流動、資

金流動、信息傳遞和貨物流通等方面呈現出顯著差異，而香港憑藉其金融服

務優勢與深圳的製造業形成了高度互補的經濟聯繫。文章進一步強調，要推

動大灣區的深度融合，必須突破現有制度和政策壁壘，深化政策協作，構建

統一的市場環境，以促進資源的自由流動和區域一體化的長遠發展。

杜承銘教授的文章《南沙深化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發展的法治保障》

指出南沙科技創新產業存在“量質失衡”和規則銜接不足等問題，導致創新

資源配置效率低下。作者建議構建具有南沙特色的競爭審查制度，規範政府

主導的創新驅動行為，避免市場機制扭曲。此外，文章提倡立法型與政策型

規則銜接並進，完善法治保障體系，為南沙的科技創新提供穩定的法律框架

和運行基礎，推動其成為大灣區科技創新發展的重要引擎。

魏祖賢博士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法治建設的困境及紓解》一文中，

聚焦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新體制下的法治挑戰。文章

指出，新體制突破了以《地方組織法》為基礎的行政權力配置框架，但缺乏

相應的法律支撐，導致治理體制在法治保障上存在結構性缺陷。橫琴合作區

面臨組織法缺位、央地立法權與事權不匹配等問題，改革與法治之間的矛盾

仍未完全紓解。文章建議從中央、廣東省和珠海市三個層級構建多層次立法

保障體系，分別確立治理框架、推動規則銜接與制定配套法規，逐步完善橫

琴合作區的法治基礎。作者強調，應採取“漸進式”的改革與立法路徑，以

確保新體制的合法性與穩定性，為橫琴合作區的長遠發展提供堅實支撐。


